
111年度學校收入分析

項目 金額 百分比（％）

學雜費收入 334,099,367 23.68%

建教合作收入 241,656,899 17.13%

推廣教育收入 2,941,088 0.21%

權利金收入 368,639 0.03%

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623,492,000 44.20%

其他補助收入 107,354,398 7.61%

雜項業務收入 5,745,434 0.41%

財務收入 9,506,163 0.67%

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49,334,955 3.50%

受贈收入 23,232,266 1.64%

賠(補)償收入 10,222 0.00%

違規罰款收入 221,790 0.02%

雜項收入 12,650,900 0.90%

收入總計 1,410,614,121 100.00%

金額單位：新臺幣元

備註：1、學雜費收入已減列學雜減免。2、權利金收入係技術移轉及研發而取得之智慧財產等收入。3、雜項

業務收入係招生業務收入。4、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係餐廳場地及學生宿舍等使用收入。5、雜項收入係網路

使用費收入及學生申請成績證明文件等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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